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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10 年本市食品衛生查驗件數 4 萬 5,638 件，查驗不符規定件數 71 件，不

符規定比率約 0.16％，近 5年來下降約 0.77個百分點。 

觀察 110 年本市食品抽樣檢查及檢驗情形，整體查驗件數共計 4 萬 

5,638件，查驗不符規定件數共計 71件，不符規定比率為 0.16％，查驗件

數較上年增加 1萬 5,634件（或 52.11％），不符規定比率卻下降約 0.46個

百分點，近 5年來降幅約 0.77個百分點（詳圖 1）。 

圖 1、高雄市近 5年食品衛生查驗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

二、110年本市食品衛生查驗不符規定項目以鮮果蔬菜類及其加工品為最多，其

次為飲料及水，再其次為穀豆類及其加工品。 

110年本市食品衛生查驗不符規定件數共 71件，其查驗項目以鮮果蔬

菜類及其加工品為最多，共計 24件（占 33.80％），其次為飲料及水 23件

（占 32.39％），再其次為穀豆類及其加工品 13件（占 18.31％）（詳圖 2）。 

圖 2、高雄市 110年食品衛生查驗不符規定項目占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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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0年本市稽查食品廠商家次約 1萬 2,525 家，不符規定家次 584家約占稽

查家次比率約 4.66％；其中不符規定家次以餐飲業283家次最多，占48.46%，

食品販賣業 150家次居次，占 25.68％。 

110年本市現有廠商家數共計 7萬 4,982家，近 5年來持續增長約 46.05

％。110 年稽查家次計 1 萬 2,525 家，以近 5 年來觀察，輔導改善家次計

2,463 家次（占稽查家次 19.66%）減少 55.60％，不符規定家次 584 家次

（占稽查家次 4.66%）減少 22.34％；另 110年不符規定家次以餐飲業 283

家次最多，占 48.46%，食品販賣業 150 家次居次，占 25.68％（詳表 1、

圖 3）。 

表 1、高雄市近 5年食品廠商稽查概況 

年別 現有家數 稽查家次 
輔導改善

家次 

不符規定家次1
 

限期改

善家次 

罰款處理

家次 

停業處理

家次 

移送法院

家次 

106 51,341 11,523 5,547 752      -       -       -  

107 54,155 12,137 5,557 759 2      -       -  

108 58,027 12,477 6,036 753 1      -       -  

109 63,510 11,481 3,561 580 2      -       -  

110 74,982 12,525 2,463 579 5      -       - 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

圖 3、高雄市 110年不符規定食品廠商稽查家次概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不符規定家次係指辦理食品衛生稽查中，對於不符規定之廠商依法處理，包括限期改善、罰款處理、停業處理及移送院家次，惟不

含輔導改善家次。（輔導改善處理如食材無離地放置、冰箱食材未覆蓋等可立即改善之項目） 




